
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梧州市本级第四批城镇公益性岗位
招用公告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就业困难人员稳定就业，经认定，梧州市第十六中学等34个用人单位开发38个城镇公益性岗位（以下简称公益岗位）。现将招用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用岗位情况     
38个公益岗位（详见附件1）。
二、报名条件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且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人员;

2.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人员;           
3.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4.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

5.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12个月以上的人员;

6.土地依法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征收后，失去全部承包地的农民;

7.符合上述1至5任意条件的易地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

8.设区市以上人民政府或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定的其它就业援助对象。
其中：优先安置符合条件的大龄失业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人员。
三、招用流程

（一）报名时间
2026年4月30日—2026年5月9日
（二）报名方式

1.报名地点：市就业服务中心，办公地址：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63号一楼，联系电话：6029377。

2.报名需提供的材料（第（2）、（3）项需提交复印件一式两份，核对原件）：
（1）《梧州市本级城镇公益性岗位招用登记表》（以下简称《招用登记表》）一式两份。

（2）户口簿或户籍证明、身份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以及最高学历证书。

（3）就业困难证明材料及其他：残疾人提供《残疾人证》；低保户家庭人员提供低保证明及低保审核情况表；“零就业家庭”人员提供有关零就业家庭认定材料等；失地人员提供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完全失去全部承包地的农民证明；《投资任职情况查询报告》；退伍军人提供《退伍证》；有《保安证》的提供该证等相关材料。

（4）一寸近期照片2张。
（三）资格审查、面试、考核及体检
各用人单位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核实其《就业创业证》等证件记载的时间、内容等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对其所填写《招用登记表》信息经查属实的，组织相关人员面试。对拟安置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经历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与了解，并测试其与本单位所设岗位的适应性等。面试及考核合格的，由用人单位统一组织体检,体检费用由报名人员自理。
综合考核以及面试、体检等情况，用人单位应及时提交拟招用意见。对于有岗位名额但仍不予招用人员的单位，在退还人员资料时应附不予以招用的具体原因情况说明。
（四）审批
对用人单位报来的拟招用人员材料进行核查，核查招用过程是否依法依规以及相关材料记录内容的完整性、有效性等。已通过核查并经公示后无异议的，将发安置通知。
（五）聘用及培训
各用人单位对招用人选分配工作岗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因考核或体检不符合要求、自动放弃、不服从分配等原因出现岗位空缺的，原则上根据面试排名次序依次递补。各用人单位应当组织正式上岗前培训，具体培训事宜由用人单位另行通知。
四、有关待遇
工资福利待遇由用人单位负责。在公益岗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用人单位可按规定享受现行公益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所需补贴资金从市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相关补贴规定如下：
（一）岗位补贴。按2353元/月/人，直接拨付给单位。
（二）社会保险补贴。按单位为公益岗位人员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但应先缴后补。不包括公益岗位人员个人应缴纳部分。
（三）享受补贴期限。公益岗位人员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公益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政策另有明确规定的除外。对补贴期满后仍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员，可再次按程序通过公益岗位予以安置，累计安置次数不超过2次。 

五、温馨提示
本次招用公告以及后续相关工作将分别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网和市人力资源市场公告栏公布；报名材料一经提交，我局恕不退还。

公益岗位人员在岗期间成为经营主体投资人、股东(合伙人)或担任经营主体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管人员的即日起终止享受公益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附件：1.2026年梧州市本级第四批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一览表

          2.梧州市本级城镇公益性岗位招用登记表
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4月28日

附件1
2026年梧州市本级第四批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数量
	岗位名称
	单位地址

	
	梧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三龙大道72号

	
	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残疾人岗位）
	长洲区三龙大道102号

	
	梧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2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西堤三路11号

	
	梧州市宝石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新兴三路18号

	
	梧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1
	公共安全保卫员
	长洲区红岭路30号

	
	梧州学院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万秀区富民三路82号

	
	梧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新兴三路63号

	
	梧州市群众艺术馆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三龙大道102号

	
	梧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新兴二路120号

	
	梧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三龙大道72号

	
	梧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菊湖路8号

	
	梧州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东湖路1号

	
	梧州市第三中学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万秀区大中路101号

	
	梧州市公安局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长洲区新兴三路18号

	
	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东湖路1号

	
	梧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1
	公共安全保卫员
	万秀区高旺路110号

	
	梧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长洲区三龙大道120号

	
	梧州市第十七中学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健康路1号

	
	梧州市第十八中学
	2
	公共卫生保洁员
	龙圩镇凤岭街南山里61号

	
	梧州市体育场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万秀区高地路南三巷2号

	
	梧州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长洲区迎宾路19号

	
	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长洲区三龙大道102号

	
	共青团梧州市委员会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迎宾路19号

	
	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
	公共安全保卫员
	长洲区新兴三路67号

	
	梧州市图书馆
	2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湖滨路97号

	
	梧州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三龙大道东一路体育馆

	
	梧州市第十中学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万秀区塘源路66号

	
	梧州市审计局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新湖一路65号

	
	梧州市乡村振兴信息中心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竹湾路30号

	
	梧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万秀区文澜路12号

	
	梧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1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新兴一路胜隆里18号

	
	梧州市工人文化宫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长洲区冬湖路1号

	
	政协梧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2
	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
	长洲区迎宾路19号

	
	梧州市行政审批局
	1
	公共卫生保洁员
	长洲区三龙大道72号

	合计
	38
	
	


附件2

梧州市本级城镇公益性岗位招用登记表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登记编号（单位填）：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照　片（近期1寸）

	身份证号码
	
	婚姻状况
	
	

	毕业院校及专业
	
	

	健康状况
	
	家庭人口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县（市、区）     路（镇）　 巷（里、村）  号（组）  幢(单元)    房

	《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编号
	

	有何技能
	1
	
	就业意向
	1
	

	
	2
	
	
	2
	

	个 人 工 作 和 任 职 经 历
	具体从事工作和任职起止时间
	在何地从事何种工作

（含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
	担任何种职务            <含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经理、财务负责人和高管人员>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
	姓名
	年龄
	关系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或学校学习情况
	担任职务

	
	
	
	
	
	
	

	
	
	
	
	
	
	

	
	
	
	
	
	
	

	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登记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选其中一项）
	1.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人员；（   ）

2.女性年满40周岁以上、男性年满50周岁以上；（   ）

3.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

4.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   ）

5.最近一次办理登记失业后连续失业12个月以上的人员；（   ）

6.土地依法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征收后，失去全部承包地的农民；（   ）    7.符合上述１至５任意条件的易地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   ）

	是否服从分配
	服从（   ）            不服从（   ）

	报名人承诺
	本登记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工作经历和任职信息（含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经理、财务负责人和高管人员）、材料齐全和照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

承诺
	我们承诺：经公开招聘，与           同志双向选择，达成一致意见，拟同意聘用该同志到我单位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对其所填写本表信息情况经查属实的，并告知相关政策要求和注意事项，如有提供虚假信息，本单位如数退回补贴款项，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盖章：
 经办人：             单位负责人：              

    20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查情况及审批意见（市就业服务中心承办）
	已享受城镇公益性  岗位社保补贴
已享受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已享受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初次享受补年月
已享受补贴月数
享受补贴起止时段
 审核人：            复核人：           科室负责人 ：              

                                      (盖章) 20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此表一式二份，市就业服务中心、用人单位各一份。


